
1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公证处公证服务收费标准

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证服

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21〕1081号）、

《江苏省公证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苏发改规发〔2022〕1

号）和江苏省发展改革委、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

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

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 号）等规定，制定本公证

服务收费标准并公示如下。

一、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 备注

1.证明证书、执照和文书上的
签名、印鉴、日期属实或者
相符，证明文书的副本、影
印本、节本和译本与原本相
符及其他相同证明

自然人每件收费 120元；法人及
其他组织每件收费 500元。

2.证明公证书的译文与原文
相符

每件收费 100元。

3.涉台公证书副本审查 每件收费 30元。
邮寄费按实际支出另收：特
快专递每件 90 元，平邮每
件 35元，均为代收代付。

4.查询公证档案资料 每份公证卷宗收费 20元。

5.公证书翻译 每件收费 80元。
不包括公证书以外的其他
资料翻译。

6.制作公证书副本 每份收费 20元。



2

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 备注

7.证明商事合同（协议）

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每件收费 400
元。
涉及财产关系的，根据标的额大
小超额累退计费：不超过 50万元
的部分，按 0.25%收取，最低收
费 400 元；超过 50 万元至 500
万元的部分，按 0.2%收取；超过
500万元至 5000万元的部分，按
0.08%收取；超过 5000万元至 1
亿元的部分，按 0.04%收取；超
过1亿元的部分，按0.005%收取。
标的额大小不明确的，每件收费
3000元。

8.证明民事合同（协议）

不涉及财产关系的证明离婚、抚
养、赡养、监护、劳动（劳务）、
聘用、寄养、扶养、解除收养关
系、出国留学等每件收费 200元。
涉及财产关系的证明夫妻（婚前）
财产约定、涉及财产分割的离婚
协议、遗产分割协议、共有财产
约定和分割协议，以及其他以财
产分割为内容的合同（协议）等，
按照商事合同（协议）涉及财产
关系收费标准减半收取，最低收
费 200元。标的额大小不明确的，
每件收费 1500元。

9.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
行效力

按照证明商事合同（协议）的收
费标准，并在收费金额基础上加
收 15%，最低收费 1000 元；出
具执行证书的，按照执行标的额
0.15%收取，最低收费 1000元。

运用信息化技术等特定方
式为金融机构办理赋予债
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公证，并达到一定数量规模
的，可适当降低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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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 备注

10.证明财产继承、 赠与、接
受遗赠

不涉及居民房产的，根据受益额
大小超额累退计费：不超过 20万
元的部分，按 1.0%收取；超过 20
万元至 50 万元的部分，按 0.7%
收取；超过 50万元至 500万元的
部分，按 0.5%收取；超过 500万
元至 1000 万元的部分，按 0.3%
收取；超过 1000万元的部分，按
0.1%收取。证明单方赠与或受赠
的，按以上标准减半收取。
涉及居民房产的，根据受益额大
小超额累退计费：20万元及以下
部分，按 0.5%收取，最低收费 200
元；超过20万元至200万元部分，
按 0.45%收取；超过 200万元至
500万元部分，按 0.4%收取；超
过 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部分，
按 0.27%收取；超过 1000万元部
分，按 0.09%收取。
单套居民房产办理上述公证事项
费用总额原则上不超过 1 万元。
单套居民房产价值超过 1000 万
元，按前款规定计算收费额超过 1
万元的，在收取 1万元公证服务
费的基础上，对超过 1000万元部
分所对应的受益额，加收 1‰的公
证服务费。

11.遗嘱公证 每件收费 1000 元。
包括录音、录像、遗嘱起草、
刻录光盘、冲印照片等费
用。

12.证明委托、声明、保证、
认领亲子等其他单方法律行
为

自然人每件收费 300元；法人及
其他组织每件收费 500元。

13.证明招标投标、拍卖、挂
牌等竞争性交易行为的现场
监督

根据标的额大小超额累退计费：
不超过 200万元的，每件按 2000
元收取；超过 200 万元至 1000
万元的部分，按 0.1%收取；超过
1000 万元至 3000 万元的部分，
按 0.08%收取；超过 3000 万元
至 5000万元的部分，按 0.04%收
取；超过 5000 万元的部分，按
0.008%收取。

14.证明出生、生存、死亡、
身份、曾用名、住所地（居
住地）、国籍、学历、学位、
成绩、经历、职务（职称）、
资格、有无违法犯罪记录、
婚姻状况、亲属关系、财产
权、收入状况、纳税状况、
选票、指纹、不可抗力、意
外事件、收养关系、抚养事
实、票据拒绝、查无档案记
载等

每件收费 1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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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 备注

15.提存公证

根据标的额大小超额累退计费：
1000 万元及以下部分，按 0.2%
收取，最低收费400元；超过1000
万元至 1亿元部分（含 1亿元），
按 0.064%收取；1 亿元以上部
分，按 0.04% 收取。

代当事人支付的保管费另
收。

二、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 备注

1.证明开奖、抽签、会议、订
立公司章程、物品销毁、竞
赛等现场监督公证

1 小时以内的，每件收费 2000
元；每超过 1小时加收 1000元
（不足 1小时的按 1小时计）。

案情或环境复杂，或需要多
名公证人员参与的，或公证
人员参与、指导方案设计的
等，协商确定。

2.公证机构主持确定商品房
选房顺序号

一轮摇号的，每件收取 30000
元-50000元；每增加一轮摇号
的，加收 50%；增加的总比例不
超过 100%。

确定保障房、车位等其他顺
序号的，参照执行。需要进
行预审查的，每件加收 5000
元-10000 元。同一项目需要
对摇号前和摇号后提供延伸
服务的，根据复杂程度，另
行协商。

3.对财产清点、购物、送达、
现场状况、当事人陈述、书
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
数据、证人证言等行为和事
实保全证据公证

1 小时以内的，每件收费 1000
元-2000元；每超过 1小时加收
1000 元（不足 1 小时的按 1小
时计）。

案情或环境复杂，或需要多
名公证人员参与的，协商确
定。

4.用于涉外、涉港澳台继承的
亲属关系公证

按本收费标准第一类第 10项收
取。

5.意定监护公证 每件收费 5000元。
进行方案设计、流程规划等
根据难易程度、耗费时间另
行协商收取。

6.预嘱公证 每件收费 1000元。

7.开启（宣读）遗嘱 每件收费 2000元起。

8.遗嘱检认

不涉及财产的，每件收费 5000
元；涉及财产的，根据标的额大
小超额累退计费：不超过 200万
元的部分，按 1.0%收取；超过
200万元至 500万元的部分，按
0.7%收取；超过 500 万元至
1000万元的部分，按 0.5%收取；
超过 1000万元的部分，按 0.2%
收取；最低 5000元。

9.保管文书（含遗嘱）等

自然人申请的，每件收费 200元
/年；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的，每
件收费 500元/年；不足一年的，
按一年收取。保管期限明确的，
可一次性收取，或者每年收取一
次；保管期限不明确的，可一次
性预收五年，多退少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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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 备注

10.办理电子存证业务

根据存储数据大小、存储时间，
存储平台硬件设施、运行安保维
护成本，公证人员工作量等因
素，协商收取。

11.代拟、修改法律文书

委托、声明等单方行为的简易法
律文书，每件收费 100元起；合
同协议类复杂的法律文书，每件
收费 500元起；公司章程等其他
法律文书，每件收费 3000元起。

12.出具法律意见书

不涉及财产的，每件收费 5000
元起；涉及财产的，按标的额收
取 1.5%（按比例收费不到 5000
元按 5000元计）。

13.调解、咨询
根据难易程度、耗费时间长短等
因素，协商收取。

简单的口头咨询免费

14.公证顾问

每家顾问单位每年收费 10000
元起，根据公证服务事务的复杂
难易程度、耗费时间长短等因素
协商收取。

15.代办登记、认证事务 每件收费 100元。
案情复杂或需要多名公证人
员参与的，协商确定。

16.办理贷前调查等调查类法
律服务的

根据难易程度、耗费时间长短等
因素，协商收取。

17.通过意定监护文书确定监
护人、确定遗产管理人、确
定破产管理人公证

根据难易程度、耗费时间长短等
因素，协商收取。

18.担任监护人、遗嘱执行人、
遗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等

根据难易程度、耗费时间长短等
因素，协商收取。

19.应当事人请求，提供上门
服务

根据公证事项、距离远近、在途
时间长短等因素，加收 500元
起。

20.应当事人请求，提供加急
服务

加收 50%。
各级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以
及公证机构承诺便民服务时
限应当完成的，不予加收。

21.应当事人请求，通过在线
系统远程办理法律行为类公
证

加收 700元。

包括前期交流咨询服务费、
技术服务费、存储费、时差
引发的加班费等。
列入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在
远程公证服务点申请办理的
除外。

22.其他公证服务
根据难易程度、耗费时间长短等
因素，协商收取。




